
4

广角
2011. 8. 5�┃

星期五
┃

责任编辑：蒋宇炬
┃

版式总监：唐 婷

新闻热线：

0571- 85212130� � 13857101115

当李昌奎案引发哗然之际，

网络爆出云南昭通男子赛锐
27

刀砍死女友却被判死缓的帖子，

被害人家属表达对云南省高院
判罚的不满。 与此同时，记者接
到电话，有人反映残忍杀害妻子
并将尸体肢解、水煮的桂林人梁
勇，在一审判死刑之后，于

2010

年
11

月
15

日由广西壮族自治
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、缓期
两年执行。

“ 如果药家鑫都不死 ，那中
国法律已死……如果李昌奎都
不死， 那中国法律已死……”采
访药家鑫案 、 李昌奎案一路走
来，被害人家属这样的语式表达
可说是耳熟能详。 这场前所未有
的“ 死缓翻案风”，让中国的法律
学者 、司法工作者 、律师乃至身
陷其中的被害人家属都陷入深
深的纠结与思考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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芬
奇
坚
称
自
己
“

没
造
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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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
无
质
量
问
题
绝
不
退
货

罪行发指却因“立功”改判死缓
2006

年
11

月
23

日，梁勇残忍地杀害了自
己的妻子成女士，并肢解、水煮妻子的尸体，命
案在桂林引起极大轰动。

由于证据确凿，

2007

年
9

月
10

日，桂林市
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梁勇犯故意杀人
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梁勇不服，上诉到广西高院。 但广西高院
对此案却先后作出了不同的认定。

2008

年
1

月
16

日， 广西高院认定桂林中院的判罚定罪准
确、量刑适当，判决程序合法，驳回上诉、维持
原判。 但时隔近

3

年之后，

2010

年
11

月
15

日，

广西高院又作出终审判决，否定了梁勇的死刑
判决，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。

最终轻判梁勇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广西高院
在终审判决书中表示，梁勇在关押期间，向公
安机关提供了“ 杨万里故意伤害犯罪”的线索，

举报事实得到了警方确认，法院因此认为梁勇
立功。 同时，法院鉴于该案件是由家庭矛盾引
发，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具有一定过错，因此应
对梁勇减轻处罚。

家属愤怒杀人偿命凭什么行不通
“ 我怎么也想不通 ， 这种人怎么能饶

恕？ ”成女士的哥哥成某始终认为，梁勇理应
偿命。 但在自撰的刑事抗诉书中他表示 ，若
避开此案不谈 ，他也“ 不主张国家借法之名
义杀人”。

事实上，成某也意识到，当前“ 少杀、慎杀”

的刑事司法理念确实与“ 杀人偿命”的民间传
统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。

在许多传统中国人看来，“ 杀人偿命”天经
地义，“ 少杀慎杀”却是匪夷所思。 药、李、赛三
案中，对被害人家属来说，“ 一命抵一命”的公
正判决就是最朴素的价值观念。但如今在愤怒
之余，他们常常会抛出一句：“ 凭什么？ ”

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， 礼教伦常的积淀，

注定了如今中国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之难。传统
中国社会里，法律与伦理道德难分轩轾，而现
代法治社会中，法律与道德必有明确分野。

“ 一个已经接受两千年‘ 杀人偿命’伦理思
想的老百姓，要认同废除死刑，这将何其之难
呢？ ”一位在法院工作的司法人员向记者抱怨。

律师纠结民意和媒体的界限在哪
“ 死缓翻案风”骤起，更让不少律师陷入纠

结。“ 药家鑫案”二审律师、“ 李昌奎案”被害人
家属的再审代理律师王勇认为，“ 通过媒体力
量去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， 是公众的权力；接

受媒体监督， 也是司法机关的义务”，“ 媒体力
量对于司法裁判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监督利器，

但是媒体和民意的界限应该在什么地方？确实
需要思考”。

就眼下“ 死缓翻案风”掀起强大的“ 再审”

民意，王勇认为具体案件要具体分析判断，民
意也可能有很多不理性成分在其中，“ 想要翻
案的案子，必须根据案情本身情况，依法进行
抗诉和裁定， 而不仅仅是考虑民意和媒体的
意见。 ”

不被信任民意与法律尊严孰重
“ 程序正义”重要还是“ 结果正义”重要，渐

成公众讨论焦点。许多公检法工作人员因此承
受相当大的压力和痛苦，被无端指责“ 看条子
办案”，甚至“ 收受贿赂”，专业审判不被信任。

对于李昌奎案再审，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
的法官认为， 改判死缓确未起到罚当其罪的
震慑作用，难怪民众会质疑。 国内一位著名法
学教授曾在微博中透露矛盾心情， 他虽认为
李昌奎死缓“ 此判不妥”，但“ 审理程序合法 ，

故建议维护终审判决之终局性”。 该微博在网
上引发热议。

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葛
洪义认为，分析“ 翻案风潮”需要看到根本原因
在于“ 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
翻案、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”。 在该体制中，法
官的判决权威性不强，上级及其他行政力量都
可对其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
他认为，所谓“ 民意与司法尊严”孰轻孰重
的问题，其实本质上并不存在。“ 民意的表达是
必然的，围观到一定程度时，会逐渐地理性起
来，这是良性的过程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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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芬奇
3

日发出
《 致媒体朋友的沟通
信》 ， 声称其从未伪造
过任何报关单或原产
地证书 ， 否认

3.6

亿
元的退税， 同时表示，

没有问题的产品 ， 不
能接受顾客退货。

在沟涌信中 ， 达
芬奇再次强调自己不
是 产 品 品 牌 ， 而 是

“ 卖场” 品牌， 称他们
代理的意大利品牌家
具产品， 根据生产厂
家提供的证明材料 ，

均为意大利进口 ， 部
分美国品牌产品通过
保税区进口不违法也
不存在造假行为 。 达
芬奇还称， 目前没有
任何执法部门认定达
芬奇存在造假行为 。

达芬奇称， 很多媒体
报道都是以其“ 造假”

为预设前提 ， 对此不
能接受， 还称有部分
媒体在未经核实的情
况下妄下结论 ， 误导
公众， 让消费者产生
更多的迷惑和不必要
的担忧。

达芬奇再次声明
称从未伪造过任何报
关单或原产地证书 ，

对未经核实的报道绝
对不能接受 ， 称伪造
单据的行为已经完全

超越了达芬奇的商业道德及法律底线，

并称有关
3.6

亿元的退税谣言很明显是
某个媒体的某个记者计算杜撰出来
的。

达芬奇在沟通信中表示 ， 他们已
经开通热线电话接受消费者投诉 ， 但
必须区分不同情况给予解决方案 ， 对
于没有问题的产品， 有顾客提出退货
要求的， 不能接受。 对于有律师事务
所正在主动征集消费者的事件 ， 达芬
奇称凡是合理要求的， 与他们协商是
最便捷的解决渠道。

“ 赛家鑫”翻案成风？

多地杀人改判死缓案掀起“再审”民意

■《北京晨报》

7

月
31

日，两则分别曝出官员“ 艳照”的
网帖，在各大论坛迅速成为舆论焦点。 云南
省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费管理处副
处长成建军，河南省汝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
马占标，均因此身陷“ 艳照门”（ 本报昨日曾

作报道）。

8

月
3

日，昆明市公安局否认发布
过“ 成建军三张艳照均为人工合成”的消息。

3

日晚
7

点
42

分， 云南网上出现一条
题为“ 昆明市公安局认定市发改委‘ 艳照
门’ 图片为人工合成” 的消息：“ 云南网讯
记者从昆明市公安局获悉， 经昆明市公安
局刑事技术检验部门检验认定， 近日在网
络上传播的昆明市发改委‘ 艳照门’三张图

片均为人工拼接修改后形成。 ”

看到该信息以后，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
了云南网相关工作人员， 工作人员称该信
息是昆明市市委宣传部发布的。 记者又致
电宣传部进行核实，对此，宣传部表示从未
发布过该信息。 随后，记者又向昆明市公安
局新闻办求证，得到了相同的答复：没有发
布过相关信息。

昆明市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刘兴贵
3

日
称，成建军原来干什么工作，现在还干什么
工作。 实际上，该委在调查结论没有出来以
前， 本着从保护成建军这位干部的角度出
发，已经让他到另一间办公室里正常办公，

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回避媒体。 成建军
在另外的办公室上班， 并不是将他调到了
其他工作岗位， 他仍然是收费管理处的副
处长。

昆明警方否认发布过“ 官员艳照系合成”消息

老屋倒塌
10 死 2 伤

■新华社

8月3日10时左右，
江西省樟树市张家山街道
郭坊村上土湖村小组一幢
建于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屋
外墙突然倒塌，造成在墙
下巷道中乘凉的8名妇女
和2名儿童当场死亡，2名
妇女受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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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纠结民意和媒体的界限在哪
“ 死缓翻案风”骤起，更让不少律师陷入纠

结。“ 药家鑫案”二审律师、“ 李昌奎案”被害人
家属的再审代理律师王勇认为，“ 通过媒体力
量去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， 是公众的权力；接

受媒体监督， 也是司法机关的义务”，“ 媒体力
量对于司法裁判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监督利器，

但是媒体和民意的界限应该在什么地方？确实
需要思考”。

就眼下“ 死缓翻案风”掀起强大的“ 再审”

民意，王勇认为具体案件要具体分析判断，民
意也可能有很多不理性成分在其中，“ 想要翻
案的案子，必须根据案情本身情况，依法进行
抗诉和裁定， 而不仅仅是考虑民意和媒体的
意见。 ”

不被信任民意与法律尊严孰重
“ 程序正义”重要还是“ 结果正义”重要，渐

成公众讨论焦点。许多公检法工作人员因此承
受相当大的压力和痛苦，被无端指责“ 看条子
办案”，甚至“ 收受贿赂”，专业审判不被信任。

对于李昌奎案再审，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
的法官认为， 改判死缓确未起到罚当其罪的
震慑作用，难怪民众会质疑。 国内一位著名法
学教授曾在微博中透露矛盾心情， 他虽认为
李昌奎死缓“ 此判不妥”，但“ 审理程序合法 ，

故建议维护终审判决之终局性”。 该微博在网
上引发热议。

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葛
洪义认为，分析“ 翻案风潮”需要看到根本原因
在于“ 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
翻案、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”。 在该体制中，法
官的判决权威性不强，上级及其他行政力量都
可对其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
他认为，所谓“ 民意与司法尊严”孰轻孰重
的问题，其实本质上并不存在。“ 民意的表达是
必然的，围观到一定程度时，会逐渐地理性起
来，这是良性的过程。 ”

罪行发指却因“立功”改判死缓
2006

年
11

月
23

日，梁勇残忍地杀害了自
己的妻子成女士，并肢解、水煮妻子的尸体，命
案在桂林引起极大轰动。

由于证据确凿，

2007

年
9

月
10

日，桂林市
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梁勇犯故意杀人
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梁勇不服，上诉到广西高院。 但广西高院
对此案却先后作出了不同的认定。

2008

年
1

月
16

日， 广西高院认定桂林中院的判罚定罪准
确、量刑适当，判决程序合法，驳回上诉、维持
原判。 但时隔近

3

年之后，

2010

年
11

月
15

日，

广西高院又作出终审判决，否定了梁勇的死刑
判决，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。

最终轻判梁勇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广西高院
在终审判决书中表示，梁勇在关押期间，向公
安机关提供了“ 杨万里故意伤害犯罪”的线索，

举报事实得到了警方确认，法院因此认为梁勇
立功。 同时，法院鉴于该案件是由家庭矛盾引
发，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具有一定过错，因此应
对梁勇减轻处罚。

家属愤怒杀人偿命凭什么行不通
“ 我怎么也想不通 ， 这种人怎么能饶

恕？ ”成女士的哥哥成某始终认为，梁勇理应
偿命。 但在自撰的刑事抗诉书中他表示 ，若
避开此案不谈 ，他也“ 不主张国家借法之名
义杀人”。

事实上，成某也意识到，当前“ 少杀、慎杀”

的刑事司法理念确实与“ 杀人偿命”的民间传
统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。

在许多传统中国人看来，“ 杀人偿命”天经
地义，“ 少杀慎杀”却是匪夷所思。 药、李、赛三
案中，对被害人家属来说，“ 一命抵一命”的公
正判决就是最朴素的价值观念。但如今在愤怒
之余，他们常常会抛出一句：“ 凭什么？ ”

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， 礼教伦常的积淀，

注定了如今中国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之难。传统
中国社会里，法律与伦理道德难分轩轾，而现
代法治社会中，法律与道德必有明确分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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